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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岭南地区乡礼研究

——以《香山县志》中的乡礼为例

许伟健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桂林  541000）

[摘　要]在明嘉靖年间修订的《香山县志》记载了香山县的相关史料，其中对于乡礼等风俗习惯的介绍较为详尽。《香

山县志》中关于乡礼的介绍从乡礼的制定开始，记载了乡礼制定的目的和具体内容，其内容大致分为“正本原，行四礼，酌五

事”。对于《香山县志》中进行解读能够增进对明代岭南地区文化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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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年间修订的《香山县志》对古代香山县进行了较

为详尽的介绍。目前学术界对于香山县文化研究较少，对其

中的乡礼等风俗的研究更是几乎没有涉及。本文通过对《香

山县志》中的乡礼进行相关的解读，以期能够推动对嘉靖时

期香山县乡礼文化的认识。

一、《香山县志》中的乡礼概况

根据《香山县志》中记载：“乡礼，泰泉先生之所定

也。”泰泉先生在嘉靖十四年的时候在莲峰下立义田祠来祭

祀祖先，整合族人，以行乡礼。而他制定乡礼的目的则是

“以为教化之助焉”。泰泉先生制定的乡礼内容大致如下，

他认为其本原有三：“一曰立教，二曰明伦，三曰敬身。”

要行乡礼本先“正本原”。在“正本原”后还要“行四

礼”，而这四礼又包括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在“行四

礼”后乃“酌五事”：“一曰乡约以司乡之政事；二曰乡校

以司乡之教事；三曰社仓以司乡之养事；四曰乡社以司乡之

祀事；五曰保甲以司乡之戎事。”通过“正本原”、“行四

礼”、“酌五事”来起到教化的作用。

二、《香山县志》中的“正本原”

关于《香山县志》中乡礼的制定我觉得是顺应了封建

礼教的，据泰泉先生所说行乡礼是为了实现教化的作用，而

“其本原有三：一曰立教，二曰明伦，三曰敬身。”而立教

又分为小学之教，大学之教，乡礼之教。小学之教针对的是

八岁以上的孩子，它的主要内容是“孝弟”，大学之教针对

的是十五岁以上的子弟，主要“教以言行相顾”，而乡礼之

教针对的主要是乡间的读书人，要求他们“宜依古礼，尊者

为父师，长者为少师。”并且还要遵守一系列的条规，用心

教导后世子弟。明伦主要分为五个方面，“一曰崇孝敬”，

“二曰存忠爱”，“三曰广亲睦”，“四曰正内则”，“五

曰笃交谊”。敬身的目的又分为四个，“一曰笃敬以操

行”，“二曰忠信以慎言”，“三曰节俭以利用”，“四曰

宁静以安身”。我们可以看到在明清时期地方便非常注重对

于宗族子弟的教化，这些教化活动以维护纲常伦理、宗族制

度、封建制度为最终目的，不仅能够提高族人的文化水平，

还能够规制他们的言行，进而稳定社会的秩序。通过这些教

化活动，个人逐渐完成其社会化的过程，而宗族则完成了文

化的传承。而所谓的“明伦”让我想到了封建伦理，根据

“明伦”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想到，在明白了这些伦理之

后，地方的秩序会变得更加和谐稳定，从宏观的角度分析，

泰泉先生立乡礼，其实就是顺应中央的要求对地方实行治

理，通过考究我们可以知道在明清时期中央逐渐放宽了对地

方的管理，让地方实行自我管理，而在这之中乡礼便发挥了

很大的作用，可以说乡礼虽然不是硬性的规定，但也在无形

之中成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最后的敬身让我想到了儒家思

想中的“修身”，欲齐家必先修身，从泰泉先生立乡礼的举

动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已经深深的渗透进了古代士人的思

想当中。值得一提的是，关于乡礼的制定其实是一个互相借

鉴的过程，泰泉先生在他制定的乡礼中说道，对于乡礼中不

完善的地方，可以参考白氏等族的乡礼，在这里我们可以看

到地方之间不同宗族会有联系，他们的联系可能更多是好的

联系，而不是处在对立的地位。

三、《香山县志》中的“行四礼”

四礼首先是冠礼。在《香山县志》中还有这样一句话：

“凡月朔，各乡教读以子弟之始冠者见有司，有司诲以成人

之道。凡谢宾，束帛不必如古人之数，上户绢一匹，中户布

一匹，下户帕一方。”据考究在古代男子行冠礼的时候都会

请来一个较为名望的贵宾来进行教诲，而这里的谢宾用的束

帛的大概指的是主人对于宾客的一种酬谢，这种酬谢的数量

和很多地方的数量一致，而这种酬谢的规格在不同互等的人

之中也是不同的，《香山县志》中冠礼的相关规定和古代冠

礼的规定大致相同。其次是婚礼。在《香山县志》中我们可

以窥探到古代对于婚庆也有较为严格的规定。在我们原本的

观念里，婚庆制度大多离不开媒人说媒，门当户对，但在

《香山县志》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结婚男女的年龄也有较为

严格的规定，《香山县志》中这样记载：“男子未及十六，

女子未及十四成婚者，谓之先时；男子二十五以上，女子

二十以上未成婚者，谓之过时。先时者夭，过时者病，皆不

能顺阴阳交际。”由此我们可见男女成婚年龄较佳为男子

十六到二十五岁，女子十四到二十岁，不符合这个年龄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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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不顺“阴阳交际”的。第三是丧礼。《香山县志》中对

丧礼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据《香山县志》载：“凡居丧

要以哀戚襄事为主，不许匿丧成婚。吊宾至，不许用币，不

许设酒食，惟自远至者为其素食……违者罪之 ”其中记载了

丧期的各种规定，据考究《香山县志》中的丧礼和古代的丧

礼规定大致相同。最后是祭礼。据《香山县志》中载：“凡

祭礼，所以报本追远，不可不重。”由此可见《香山县志》

中对于祭礼的重视，祭礼的举办地点一般为祠堂，祠堂一词

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那时官宦士绅在墓地前建造的用于祭

祀祖先的木质或石质结构的建筑物被称作祠堂，在那时祠堂

还是官宦阶级的专属。到了南宋时期，随着家族伦理观念的

深入，著名理学大师朱熹认为祠堂社会地位特殊，在著述

《家礼》中首先制定祠堂制度，并将祠堂之制列为《家礼》

之首，对庶民立祠也进行了规定，因此认为民间建祠堂始于

宋代。虽然那时候有了庶民建祠堂的相关规定，但民间的立

祠还是深受封建等级秩序的影响。在明清时期，随着政府改

革祭祀礼制，鼓励臣民立祠，民间祠堂也逐渐多了起来，泰

泉先生所立的祠堂应当时是较早的一批，政府对于民间立祠

的鼓励也使得祭礼能够更好的实行。那时人们大多都只在忌

日行祭礼，而大多都不再进行四时之祭。《香山县志》在对

忌日的祭礼做了相关的规定后，同时也鼓励四时之祭。关于

祭礼的规定，《香山县志》中的记载较为简略，大致有忌日

前的祭礼要穿素服，不饮酒，不吃肉等。

四、《香山县志》中的婚礼年龄

在对乡礼的概括介绍后，以《香山县志》中的婚礼年

龄来对比其他朝代的婚礼。不同于《香山县志》中记载的婚

礼年龄，不同朝代的结婚年龄是不一致的。在先秦时期，根

据《周礼·地官·媒氏》：“媒氏掌万民之判……令男三十

而娶，女二十而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春秋

谷梁传·文公十二年》：“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

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许嫁，二十而嫁。”可知，男女的法

定婚龄分别在三十岁和二十岁。在秦朝时期，根据1975年湖

北省云梦县出土的睡虎地秦简：男子身高六尺五寸举行冠

礼，行冠礼后方可结婚；女子身高六尺二寸定为成年，成年

后许嫁。也就是说，能不能结婚，与年龄无关，完全取决于

身高。在两汉时期，根据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中的研

究，汉代结婚年龄多为男子十五六岁，女子十三四岁。值得

一提的是，汉代早婚之俗可以说直接影响了后世，自汉以

后，历朝历代多奉行早婚。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王肃

在《<诗·摽有梅>疏》中说：男十六而精通，女十四而能

化，自此以往，便可结婚。这反映出当时人们的观念，认为

男十六女十四身体成熟达到结婚条件。在隋唐时期，隋朝

未有明确的法定婚龄，《隋代墓志铭汇考》所辑500余方墓

志，直接记载女子出嫁年龄的22例中，十三至十五岁成婚者

8人，十六至二十岁成婚者11人，二十岁以上成婚者3人。可

见此时的结婚年龄多为十三至二十岁。唐玄宗曾下诏：“男

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即男十五女十三为结婚年

龄下限。在两宋时期，宋代的法定婚龄沿袭唐开元年间的规

定，辑录宋代官吏办案判词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

“在法：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并听婚嫁。”不过，宋

人似乎并不热衷于这么早婚。《宋史》所记许多名臣，结婚

年龄都在三十岁以上，甚至还有花甲之年才成家的。最后是

明清时期，《明史·嘉礼三》：“洪武元年定制用之，下令

禁指腹、割衫襟为亲者。凡庶人娶妇，男年十六，女年十四

以上，并听婚娶。”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规定，明代的法

定结婚年龄为男十六，女十四。乾隆《钦定大清通礼·嘉

礼》：“许男十六以上，女年十四以上……皆可行右议

婚。”清朝也明确规定，法定结婚年龄为男十六，女十四。

由此可见《香山县志》中的结婚年龄规定是符合了明清时期

的规定的，并且进一步进行了完善，不仅规定了结婚年龄的

下限，也规定了上限，进一步考究，男十六，女十四的成婚

年龄大致从汉代就开始流行了。

五、结语

乡礼是古代地方教化的重要组成，也是古代维护地方秩

序的重要手段。通过对《香山县志》中乡礼规定的解读后我

们可以发现《香山县志》中的乡礼文化大多都是符合了古代

明清时期的相关规定的，但其中也有自身的完善和补充，对

于《香山县志》中乡礼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好的了解明清时

期香山县的乡礼文化，与当时岭南地区乃至全国的乡礼文化

进行相互印证，从而增进我们对于乡礼文化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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